
致辭 

立法會：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二讀《2015 年破產（修訂）條例

草案》（只有中文） 

201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 

 

  以下是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今日（五月十三日）在立法

會會議上動議二讀《2015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謹動議二讀《2015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將在《破產條例》（香港法例第 6 章）下訂立新安排，

鼓勵破產人盡責協助受託人管理其破產產業，並加強保障債權人的權利。

新安排將取代現行《破產條例》下，破產人若在指明情況下離開香港，會

導致解除其破產的期限自動暫停計算的機制。 

 

  根據現行《破產條例》，首次破產的人在破產後四年，或非首次破產

的人在破產後五年，即獲自動解除破產。如受託人或債權人就破產人獲自

動解除破產提出反對，法院亦可考慮頒令將該期限延長至最多八年。 

 

  另外，為免破產人因有自動解除破產的安排而離開香港，以逃避履行

破產人的義務，嚴重損害債權人的權益，《破產條例》又同時訂明當破產

人在若干指明情況下離開香港，例如沒有預先將其行程和聯絡處通知受託

人或沒有按受託人要求回港，其獲自動解除破產的期限將自動暫時終止計

算，直至破產人返回香港，並把其回港一事通知受託人為止。這項安排一

般稱為潛逃者規管制度。自動解除破產機制及潛逃者規管制度都是因應當

年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議而設立，並自一九九八年起實施。 

 

  終審法院在早前一宗裁決中指出，現行潛逃者規管制度對破產人的旅

行權利所施加的限制，超出了保障債權人權益所需，亦沒有考慮破產人離

開香港是否損害對破產人產業的管理，而法院在此事宜上也沒有酌情權。 

 

  基於上述背景，政府檢討了潛逃者規管制度，並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就

檢討結果諮詢了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我們考慮了委員會和持分者就可

行方案的意見，提出載列於《條例草案》的新安排。 

 

  在新安排下，如破產人未能完成與受託人的初次會面，以致損害對破



產人產業的管理，受託人可向法院申請「不開始令」。在以下情況下，破

產人屬沒有完成初次會面： 

 

（一）破產人沒有出席與受託人的初次會面；或 

 

（二）破產人已出席初次會面，但會面時沒有提供受託人所有合理要求關

於破產人事務、交易及財產的資料。 

 

  新安排的重點在於鼓勵破產人完成與受託人的初次會面及提供所需

的資料，以協助受託人啟動對破產人產業的管理。而法院可行使獲賦予的

酌情權，決定破產人解除破產的期限應否視為從未開始，直至該名破產人

遵守法院在作出裁決時所指明的相關條款為止。 

 

  若法院同意頒令，該名破產人的自動解除破產期限將被視為從未開始

計算。換言之，該名破產人獲自動解除破產的期限會被延長。《條例草案》

將賦予法院酌情權，在作出裁決前，可考慮個別個案的所有相關因素，以

及破產人的申述。 

 

  法院會在「不開始令」中指明若干條款，當破產人遵守了這些條款，

受託人須在十四日內向法院提交通知，破產人獲自動解除破產的期限將自

遵守相關條款之日起開始計算。 

 

  與現行潛逃者規管制度比較，新安排主要有兩方面的改善。首先，我

們的建議主要是考慮破產人的行為是否對產業的管理造成損害，而非單純

考慮破產人是否在港。根據破產管理署的經驗，初次會面對受託人的破產

案管理工作至為重要。如破產人沒有完成初次會面，受託人從一開始便不

能掌握足夠的資料及文件，讓其可妥善地履行職責，因而很可能會損害對

破產人產業的管理。破產人縱使沒有離開香港，但假如他們沒有完成初次

會面，仍可能會損害對破產人產業的管理。新安排可以處理這種情況。 

 

  另一方面，新安排亦賦予法院酌情權，決定是否作出「不開始令」，

並取代現行潛逃者規管制度下自動暫時終止計算解除破產期限的安排。因

此，終審法院在早前裁決中所指出的合憲性問題，將可藉新安排獲得解決。 

 

  若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我們建議由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起開始

實施新安排，並只適用於在實施日期起被頒令破產的債務人。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上述建議，以維持本港破產制



度的完整性。 

 

 

完 


